司法不能再為政治陪葬
瞿海源
　　知盟於五月廿六日發表聲明正告執政當局誠意回應反政治迫害訴求，當時為求慎重，除向新聞媒體發佈新聞外，也以限時掛號寄給郝柏村和邵玉銘。然而這兩位大官後來根本没有回復，證諸近月來政局的發展，執政當局似乎並無真正誠意回應五月反政治迫害訴求。除了在自己嚴重犯錯而遭致强大的社會壓力下，迅即廢除懲治叛亂條例，並釋放四位被捕的青年外，近月來還堅持對五位青年的法律追訴。我們實在懷疑在五月反政治迫害聲浪中，政府到底學到了什麼。顯然，正如知盟五二六聲明所指出的，執政當局以為遊行收場了，一切恢復平靜，就可以重拾威權及敷衍的心態，舊態復萌，對反政治迫害運動所提出的重要訴求置之不理。
　　基本上，執政當局在五月間未能當機立斷，將獨台會疑案做徹底的解決。檢察官則依舊秉持動員戡亂的心態，以近乎草率的作風匆匆偵結起訴，起訴書一公佈，羣情譁然，但法院還是依此進行法律程序。其中極不合理處，乃是高檢署檢察官當時是以動勘時期懲治叛亂條例起訴，在該條例被廢止後，起訴書並未修改過。實際上，這個案子根本是個政治案子，不是法律能處理的，既然當時已採取政治手段予以初步化解，就應徹底排除採取法律行動。檢察官亦應明智判斷當前的政治環境，明辨特別法之過時性質，應重新考量。後來，律師團也一再要求檢察官釐清疑點，如究竟以何法條將五人起訴，但檢察官相應不理。辦「叛亂」的檢察官素質和態度理當如此？！

　　在法院進行調查審理後，這個政治迫害案件在所謂的法律過程顯得是那麼荒謬、那麼不搭調。審判長及合議庭對這個政治案的處理相當生澀而草率。不過，也難怪，這本來就不是一個法律案件。看起來，法官可以用刑法一百條到一百零二條來作為審訊的基礎，但是在法理上一百條已有嚴重爭議，甚至要求廢除該條文聲浪頗大。在審理過程中如何客觀認定所謂的犯罪事實，接受訓練要來分裂國土，或在可能是陷害狀況下參加了獨立台灣會，就算是看到的證據，都不足以讓人信服這與內亂罪有關。如果法庭逕自認定這些年輕人犯了內亂罪，不管刑期多長，乃至判緩刑，都將不足以服人，更將激發另一波反政治迫害的抗爭。
　　在技術上和心態上，審判官顯然已有定見，對於律師團殫精竭智所提請調查的諸多事項，就像以往甚多政治案件一樣，幾乎全部被法官所拒絕。即使接受聲請，却又直接要調查局為自己提出開脫不當乃至非法作為的說詞，例如說林銀福入獨台會誓詞是不明人士送到該局會客室，這樣不負責的荒謬說詞也為法官所接受。試想這個證據何等重要，事涉有無構陷，也涉及全案案情，却是由不明人士放在會客室，而非慎重交給調查局，顯然這是調查局的飾詞，簡直是愚弄民衆。至於其他重要疑點，法官也無意加以調查釐清。細觀律師團所聲請調查事項，許多都是很需要深入察查的，法官如此草率拒查，其最後之宣判就很難令人信服。
　　律師團指檢察官不負責，法院濫權、鴨霸、粗率，而獨台會案聯合救援會召集人葉啟政理教授以「草率、馬虎、無誠意、絕望」來形容親自旁聽審理的感受，這已是知識份子對司法極為嚴厲的指控了，如果檢察及司法當局還不能痛改前非，「司法死亡、正義無望」恐怕是很難避免的結果。這個政治案件必須儘快解決，法院至少也應認真審理並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權益，否則司法又要為政治陪葬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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